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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财 经 大 学 文 件 
 

 

上财研﹝2018﹞8 号 

 

 关于印发《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学分认定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（所）、相关部门： 

《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学分认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

经 2018年 1 月 9日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。

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附件：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学分认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上海财经大学 

2018 年 3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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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学分认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优化和拓展我校研究生学分体系，完善我校研

究生学分认定与管理工作，根据《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》

等相关文件，结合我校研究生教育发展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我校研究生学分体系，主要由校内课程学分、校外课程

学分、实践活动学分等构成，其中，校内课程学分主要为研究生培养

方案中设置的课程学分，校外课程学分主要为研究生通过跨校课程学

习、境外课程学习所认定的课程学分，实践活动学分主要为研究生通

过创新创业活动所认定的课程学分。 

第三条 校内课程学分依据研究生培养方案进行认定，并按照学

位公共课、学位基础课、专业必修课、专业选修课、任意选修课、国

际课程、其他培养环节（学术讲座与报告、社会实践、综合考试）等

类别进行模块化管理。 

第四条 校外课程学分必须为与我校建立课程选修合作关系的

高校所设置的课程学分，校外课程学分由所在院所和研究生院进行审

批认定，其中，研究生参加境外高校学习的，按照《上海财经大学研

究生境外高校学习及课程学分认定与成绩转换的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执行；研究生参加校外课程学习之前，须提交学校名称、课程名称、

课程学分、课程简介、学习时间等申请材料至所在院所和研究生院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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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审批备案；研究生完成校外课程学习之后，还须提交课程大纲、课

程成绩等申请材料原件至所在院所和研究生院进行审批与学分认定。 

第五条 实践活动学分必须为我校认可的创新创业实践活动所

对应的学分，实践活动学分由创业学院或学生处、研究生院进行审批

认定。研究生在申请实践活动学分时，须提交创新创业实践活动的成

果证明材料原件，先至创业学院或学生处进行成果审批，再至研究生

院进行学分认定。 

第六条 研究生申请认定的校外课程学分、实践活动学分，不可

认定为我校研究生必修的政治理论课程学分。研究生申请认定的校外

课程学分不可超过研究生培养方案应修总学分的 50%；研究生申请认

定的实践活动学分可认定为研究生的任意选修课、其他培养环节（学

术讲座与报告、社会实践）的学分，专业学位研究生申请认定的实践

活动学分不可超过 4 学分，学术学位研究生申请认定的实践活动学分

不可超过 2 学分。 

第七条 研究生因退学等情况终止学业，其重新参加入学考试、

符合录取条件、再次入学的，其再次入学前五年内在我校已获得的学

分，经研究生申请、所在院所和研究生院审批同意，可以予以承认，

并认定为相应类别的学分。已经认定过的学分，不予重复认定。 

第八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、创业学院、学生处负责解释。 

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
